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外出證使用管理要點

壹、外出範圍：南海路、羅斯福路與和平西路之範圍內。
貳、使用時間：每日中午12時至12時55分，12時至12時30分為可外出時間，12時30分後則只許進不許出，12時55分結束還證工作，12時55分後返校學生應至教官室領回學生證，並依項次陸規定處理。

參、管理及服務人員：高一每班推派1員證務管理員，由班聯會負責排班輪值及管理，並由教官室進行監督。
肆、使用方式：

　一、外出証換領地點為本校大門及側門口，每處限量250張外出證，每證限一人使用，先到先借，逾規定時間即不再換發。

　二、欲外出同學應攜帶本人學生證換領外出證，當外出證歸還時，同時領回學生證。

　三、外出時應攜帶外出證以隨時接受檢查，注意安全及校譽，服儀應穿著本校整齊校服或運動服，並準時返校。

　四、外出証限換領人本人使用，不得借與他人使用，領證學生應由同一校門進出，以利領回作業。
伍、外出証換領時間：每日中午12時至12時55分。 

陸、未按時返校換證及遺失之處理方式：

　一、初犯罰常規教育乙次（須於當日13時10分前歸還外出證，逾13時10分未歸還者記警告乙次，逾13時30分仍未歸還者，將請服務台教官至班上確認該生是否返校，若仍未返校將通知家長，並以曠課登錄）。

　二、累犯則記警告乙次。

　三、累犯3次記警告兩次。

  四、累犯達4次（含）以上，均記小過乙次處分。

柒、其他違規處理：

  一、遺失外出證之同學依校規處分。
  二、使用他人學生證換用外出證或使用非本人換借之外出證，記小過乙次處分。
  三、盜用或使用已掛失之外出證，記小過乙次處分。

  四、外出證借與他人使用，當事人依校規記警告處分。
　五、已申請但未帶外出證或逾外出範圍及返校時間，當事人應接受常規教育，累犯者依校規處分。

  六、期末統計逾時繳回情形，如有累計達2次以上之學生，則予以警告之處分，累計達5次以上之學生，則暫停該生次學期換借之權利。
捌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另簽補充之。
